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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66        证券简称：莱茵生物         公告编号：2024-099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担保进展情况概述 

（一）本次对外担保情况 

近日，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成

都华高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高生物”）就上年向成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蒲江支行申请500万元人民币的贷款事项办理了到期后续贷手续，该债务由

成都金控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金控担保”）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担保金额为500万元人民币。公司与成都金控担保签订了《保证反担保合同》，

就公司控股子公司华高生物向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蒲江支行申请续贷事项，向

成都金控担保提供主债权本金最高额5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同时，公

司控股子公司华高生物的其他股东按出资比例向公司提供反担保。 

（二）对外担保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4年4月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桂林莱茵

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成都华高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

合授信（包括但不限于展期或新增的借款、承兑汇票、订单融资等）分别提供不

超过人民币（外币按汇率换算）10,000万元和10,000万元额度的担保，并同意授

权公司董事长在上述额度内负责该事项并签署相关协议文件，授权期限为自本次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任意时点的担保余额不得超过本次董事会审

议通过的担保额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10日披露的《关于2024年度

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3）。 

本次为控股子公司华高生物申请续贷而提供担保的事项在公司审议额度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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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内。本次担保发生后，公司对华高生物的实际担保余额为9,500万元，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03%，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500万元。 

 

二、被担保人及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 

公司名称：成都华高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7年3月6日 

注册地点：成都市蒲江县寿安镇迎宾大道628号 

法定代表人：顾峰 

注册资本：8,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食品添加剂（茶多酚；茶多酚棕榈酸酯；茶黄素；绿茶酊；红茶

酊）的生产；茶制品的生产；保健食品（原料提取物）的生产；饲料原料和饲料

添加剂的生产；植物浸膏/粉（不含药品、危险品和国家限制品种）的研究、加

工及销售；精细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除外）的制造及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

进出口（以上项目不含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或限制的项目，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其他无需许可或审

批的合法项目。 

股东情况：莱茵生物持股51%；自然人顾峰持股49%。 

与公司的关系：华高生物系公司控股子公司。 

主要财务数据：2024年上半年，华高生物实现营业收入12,559.33万元，实现

净利润1,159.62万元。2024年6月30日，华高生物总资产29,779.30万元，所有者权

益12,925.71万元，总负债16,195.96万元，资产负债率为54.38%。 

信用情况：华高生物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担保人 

公司名称：成都金控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9年03月09日 

注册地点：成都市锦江区新光华街7号航天科技大厦15楼 

法定代表人：邓友志 

注册资本：200,0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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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贷款担保、票据承兑担保、贸易融资担保、项目融资担保、信用

证担保及其它等融资性担保业务、诉讼保全担保，投标担保、预付款担保、工程

履约担保、尾付款如约偿付担保等履约担保业务，与担保业务有关的融资咨询、

财务顾问等中介服务，在规定范围内以自有资金进行投资(不得从事非法集资、

吸收公众资金等金融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公司与成都金控担保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信用情况：经核查，成都金控担保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保证反担保合同主要内容 

1、担保人（甲方）：成都金控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2、反担保人（乙方）：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 

4、反担保的主债权本金最高额：人民币500万元； 

5、保证反担保的保证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主合同项下甲方有权要求债务人

支付的代偿款（即甲方依据保证合同承担担保、赔偿等责任而代债务人向主债权

人所支付的全部款项）及其资金占用费、违约金、保证金、损害赔偿金、担保费、

甲方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所支付的全部款项（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执

行费、公告费、律师费、公证费、财产保全担保费及保险费、鉴定费、调查费、

差旅费、评估费、拍卖费等）以及其他费用和损失。 

6、保证反担保的保证期间：保证期间为三年，自甲方向主债权人实际履行

保证责任之次日开始计算。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对外担保事项，有益于公司整体战略目标的实现，符合公

司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公司提供担保的对象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

司，财务状况和偿债能力较好，公司对其在经营管理、财务、投资、融资等方面

均能有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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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本次担保系前期贷款的续贷，该笔担保完成后，公司就控股子公司成都华高

向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蒲江支行申请的贷款提供的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总额

为1,000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额度为20,000万元，

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为17,500万元，对外担保余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5.589%。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

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公司与成都金控担保签署的《保证反担保合同》。 

 

特此公告。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